
 

 

長榮大學個案協調會議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日期：113.07.18 

是 

否 

開始 

結束 

邀請相關人員出席 開會通知單 

會議記錄於三週內布達

與會人員 

協調結果與執行 

會議記錄 

是否達召開會

議之條件 
諮商中心追蹤關懷 

由導師、系主任、諮商中

心或其他單位提出召開會

議需求 

當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： 

1. 罹患精神疾病學生，經專科醫師診斷

證明，認定需藥物治療或休養，且其

現況影響學習及校園生活者。 

2. 其他偶發事件，導致學生學習困難，

經醫師、導師或系主任認定需召開協

調會議者。 


